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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对于现有中药必须全部改名，不少
消费者表示很难理解。昆明市一小学
教师刘悦说：“像云南白药气雾剂、马应
龙痔疮膏、风油精都是家里常备药，老
百姓都认这些牌子，如果一夜之间这些
名字都不存在了，会觉得很不适应。”

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王英告诉记
者，协会已于近日召开座谈会，组织会
员企业认真讨论，将意见集中报送食药
监总局。

李劲认为，一些耳熟能详的老字
号、老品牌是我国中医药文化的优秀代
表和象征，具有世界影响力，需要区别
对待。比如美国《巴伦周刊》就把云南

白药列为了“美国人必须知道的10个中
国品牌”，云南白药一旦更名，其代表中
国的品牌形象将无从谈起。

“不能用西医西药的思维来管理中
医中药，在命名上尤其如此。”中国社科
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组长陈其广说，中
国传统中药在命名时往往要把发明人、
生产地、君药的名称等因素都考虑在
内，如“季德胜蛇药”“马应龙痔疮膏”

“赵南山肚痛丸”等，这是对发明人贡献
的一种认可。

此外，中医药讲究“地道性”，地名
是最好的体现。“比如云南白药，不是全
国只有云南有白药，而是只有云南白药

的药效最好。”陈其广说，如果人名、地
名都不能作为药名的话，中药就会彻底
丧失传统文化底蕴。

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郑进认为，中成药的名称需要规
范，但也要尊重老字号老品牌。“规范管
理药物名字确实能够减少夸大疗效药
品对消费者的误导，但对于少数具有历
史渊源的、约定俗成的、老百姓认可的、
有口碑有市场的老药不宜一刀切。”郑
进建议，可视情况分类管理，对于没有
历史渊源的新药可按新的命名办法约
束，对于老字号品牌的药名，则不应强
行更名。

“风油精”“咳喘灵”
一言不合要改名?

中药改名征求意见引争论 老字号老品牌名字或消失

《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
则（征求意见稿）》提出，中成药命
名应避免采用可能给患者以暗示的有
关药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
或治疗学的药品名称，如“降糖、降压、
降脂、消炎、癌”等字样；不应采用夸大、
自诩、不切实际的用语，如“宝”“灵”

“精”“强力”“速效”，或“御制”“秘制”等
溢美之词。此外，中成药一般不应采用
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命名，不应采用封
建迷信或低俗不雅用语。

对于市场上已有的中成药，意见
稿提出，该指导原则不仅适用于中药
新药的命名，也适用于规范原有中成
药的不规范命名。对于沿用已久的药
名，如必须改动，可列出其曾用名作
为过渡。

老药涉及面有多广？在食药监总
局药品数据库国产药品一栏中，记者
输入部分涉及更改的关键词，可检索

到数千个药品批文，其中光名字中含
有“灵”字的药品就有 2000多个。多
家上市药企的药品或涉及改名，包括
同仁堂、贵州百灵、中新药业、华润
三九、天目药业、神威药业等。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质量总监李劲表示，如果命名不能用
地名，云南白药系列的７个剂型、７
个产品都将受到影响。除含“云南白
药”4个字的剂型和产品外，云南白药系
列可能涉及改名的药品品种还包括：复
方牛黄消炎胶囊、蒲地蓝消炎片、消炎
止咳片、莲芝消炎片、消炎退热颗粒、消
炎镇痛膏（以上均含“消炎”二字）、小儿
宝泰康颗粒、百宝丹、更年灵胶囊、消渴
灵片（以上含“宝”“灵”字眼）等。

李劲认为，如果按照目前的意见
稿实施，许多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将受
到较大影响。“假如云南白药需要改
名，那么云南白药115年树立起来的品

牌、声誉、公众认知或将坍塌，预估
损失将超过100亿元。”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付
立家说：“改名意味包装材料、说明
书、小盒、纸箱、标签通通需要变
更，生产包装成本姑且可以计算、承
受，但对于老字号品牌而言，更名带
来的无形损失非常大，还要花费大量
人力、财力进行二次市场培育，让消
费者知道更名后的产品就是原来用惯
了的老药。”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药企
来说，更名后需要到当地食药监局重
新注册，对于更名量大的企业而言，
注册费用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各地
收费价格不一样，少数省份不收费，
大部分省份都是收费的。在北京一个
产品就要交6600元。”该人士说，他所
在的企业有 35 个产品或将涉及改名，
光注册费就得23万余元。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上个世纪90年
代，国家主管部门就已提出对中成药命
名进行规范。1997年，由卫生部药典委
员会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中，明
确提出了中药、化学药品、生物药品、放
射性药品以及诊断药品的命名原则。

记者注意到，此次意见稿的命名新

规正是依据通用名称中提出的各项原
则。

付立家认为，对中成药命名进行规
范是必要的，“这是历史形成的问题。
过去很多药名都是地方批准的，没有统
一命名的规则。此外，不少中药虽然是
一个名字，但实际上不是一个方子。”

尤其是近年来，百姓对药品、保健
药品需求日趋旺盛，打着保健品旗号的
中成药夸大式命名乱象频出。业内人士
介绍，个别药企生产的中成药品质良莠
不齐，却在命名上“名不惊人不罢休”，
随意吹嘘疗效，导致很多老年消费者上
当受骗，规范中成药命名势在必行。

专家呼吁中药命名应兼顾文化传承与监管

改名为治理“名不惊人不罢休”乱象

改名涉多家药企和品牌，将产生新注册成本

小 儿 咳
喘灵、强力枇杷露、速效

救心丸……这些耳熟能详的药名
或将改头换面。国家食药监总局1月11

日公开征求对中成药命名新规的意见，要求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总局指定邮箱，2月15日
正式截止。

记者检索发现，按照新规意见，数千个药品或将
需要改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表示，该项工
作开展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严格规范。对已上市中成
药中，名称中存在夸大疗效、含迷信和低俗不雅用语
的，要求企业重新命名。二是分类实施。对已上市
产品和新申报产品予以区分。对已上市中药，拟
区分属夸大、暗示疗效还是属于命名不规
范，对不规范问题将循序渐进予以处理。
三是合理过渡。考虑企业的实际情

况，在产品更名后采取适当
的过渡措施。

中成药面临换名危机
改名该不该一刀切?

小儿咳喘灵、当归黄精膏、强力枇杷露、速
效救心丸……一些耳熟能详的中成药或将改变
名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就《中
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其中指出中成药不应采“宝”“灵”

“精”“强力”“速效”等用语,以及“御制”“秘制”
等溢美之词,避免暗示、夸大功效。

中成药名称混乱，确实该加强管理

从当前中成药市场来看，的确存在一些企
业为了吸引大众要求，提高销量，有意在药名上
大做文章，导致中成药的名称混乱，既容易产生
误导，又会带来重名和虚假宣传等问题。针对
这种有可能误导患者买药的行为，当下中成药
市场确实需要一个规章制度加强管理。《中成药
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中
的第三条，是“避免暗示、夸大疗效”原则，要求
避免“降糖、降压、降脂、消炎、癌”等字样。这样
的做法的确可以减少虚假宣传的行为，有助于
净化中成药市场，规范中成药命名行为。

中成药改名，不能“一刀切”

中成药名称确实需要规范，但是凡事都该
有个度，中成药改名不可能一刀切。倘若一刀
切，受伤害的往往是那些有口皆碑的传统老字
号，诸如“风油精”、“云南白药”等传统中成药，
如此改名，不仅消费者陷入买药迷茫，而且给一
些传统中成药厂家带来严重影响。中成药规范
名称，还需尊重传统和习惯，改名需要区别对
待，切记一刀切。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
药，应当尊重传统和习俗，不能轻易要求他们改
名，是其丢失“古韵”。对今后创制出来的中成
药，必须严格遵守新的命名规定，不能随意取含
有夸大其词字样的名字。唯有这样，才是广大
群众对于中成药药名乱象的最真实的诉求。

中成药一刀切改名，不如加强监管、处罚力度

美国在医药广告管理这块有着非常严格的
法律法规，对存在违规厂家的广告，及时发布警
告信，规定企业立即停止违规广告，对于仍未制
止的违法行为，将由食药监管总局和司法部合
作，强制企业停止违法行为，或者对其提起诉
讼。规范中成药名称，打击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者的行为，其关键还是在于加大监管和处罚力
度。对于确实存在夸大功效的药品以及今后新
研制出来的中成药，必须严格执行新的中成药
命名规定。

（本报综合）


